
中俄总理第二十一次
定期会晤联合公报

应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德·阿·梅德韦杰夫邀请，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 2016年11月6日至8日对俄罗斯

联邦进行正式访问，并于11月7日在圣彼得堡举行中俄总理第

二十一次定期会晤。李克强总理还在莫斯科会见俄罗斯联邦总统

弗·弗·普京。

一

两国总理（以下简称“双方”）满意地指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进入新阶段以来各主要领域合作取得的积极进展，强调

愿继续致力于推动中俄合作向前发展，以保障两国人民的根本利

益，提升两国综合国力，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安全与稳定。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签署15周年。两国将继续在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及安全等涉

及两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积极开展经贸合作，扩大

人文交流，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上述合作有利于落



实《〈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实施纲要》。

双方高度评价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运作，强调该机制在深

化两国务实合作，促进双方经贸、投资、能源、人文等重要领域

对话方面发挥的主导作用。双方愿进一步完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

扩大和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二

双方指出，在经历2015年双边贸易额下滑后，在双方共同努

力下，2016年中俄双边贸易企稳。

双方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的加强是现

阶段世界经济发展的特点之一。在国际经济关系和全球化持续发

展的背景下，各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正在发生变化，发展中国

家代表性和话语权有所增加。汇率和大宗商品市场剧烈波动等全

球金融危机的后果对世界局势产生重大影响。其他不利因素还包

括构建封闭贸易联盟、实施单方面制裁、使用各种限制机制以及

其他导致全球经济碎片化的行径。

双方支持建立开放的世界经济，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维护

金融稳定，确保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

双方强调，在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推动世界经济创新、增长和

结构性改革方面加强协调十分重要。要继续致力于促进创新，推

动新产业、新经济的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改革国际金融体系，

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

和话语权。

双方认为，要持续、均衡、协调地应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加速、国际贸易竞争加剧等多边贸易领域新趋势。双方支持以世

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致力于加强

世贸组织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的谈判功能，以保障第十一届世贸组

织部长级会议达成积极成果。

双方认为，在当前国际贸易形势下，加快地区经济一体化进



程对于推动两国各自经济顺利发展发挥着特殊作用。

双方认为，在牢固的伙伴关系和紧密的经贸联系基础上扩大

相互贸易和投资合作潜力巨大，双方愿通过在欧亚大陆构建互利

的经济伙伴关系等方式深化经济一体化。

双方愿继续共同努力，挖掘合作潜力，推动两国经贸合作持

续快速发展。为此，双方商定：

——采取有效措施促进贸易结构持续改善和多样化，逐步提

升高科技和创新类产品比重，降低外部经济因素对贸易额的负面

影响；

——推动实施经济合作项目，扩大双边投资合作，保护投资

者合法权益，积极开展产能合作。充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

的统筹协调作用，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创新工作模式，丰富合作

内涵，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着力推动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三

次会议确定的重点项目；

——共同努力推动中俄边境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口岸通

行能力；

——继续推进中俄黑瞎子岛—大乌苏里斯克边境口岸合作；

——为落实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项目，提升两国位于黑龙

江省、吉林省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的边境口岸货运量，并着

眼其长远发展，双方将就逐步调整口岸工作时间继续开展工作；

——在“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框架

下继续推动交通、跨境基础设施、物流及其他双方重点关注领域

的项目合作；

——推动落实《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

——在俄罗斯联邦政府实施的进口替代政策框架下加强贸易

合作，研究编制优先商品和项目清单等指导性文件；

——加强银行间合作以及两国金融机构在贸易和项目融资、

保险等领域的务实合作，采取措施扩大本币结算业务的宣传，鼓

励双边贸易和投资参与者更多地使用本币进行结算，中方欢迎俄



方在俄罗斯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

——全力支持在华开设及运营俄罗斯贸易中心，推动中俄实

业家委员会和中俄机电商会工作，鼓励其他实业界组织加强联系

和深化务实合作；

——加强商业对话机制，推动企业积极参与在中俄境内举办

重要交易会、展览会和国际性会议，全面推广共同举办中俄博览

会的有益经验，鼓励两国企业更积极地参与博览会；

——积极评价中国商务部和俄罗斯经济发展部签署中小企业

领域合作文件，支持两国有关部门和机构共同采取措施，协助两

国中小企业加强交流对接，开展互利合作；

——推动中俄电子商务企业合作，促进双边跨境电子商务

发展；

——推动两国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软件技术、航空航天

技术、卫星导航以及“绿色技术”领域的务实合作；

——共同努力挖掘金融、租赁、咨询、工程建设、物流、外

包、旅游等在内的服务贸易潜力；

——推动落实“绿色通道”项目，优化海关通关流程，实现

海关特定商品监管结果互认，加强多边框架下的协作，促进丝绸

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框架下的货物过境

运输便利化；

——扩大国家标准、技术规范标准信息交流领域的合作，为

提升双边贸易水平创造有利条件；

——密切关注双边贸易发展，加强在贸易政策、对外经济活

动立法等领域信息交流合作，继续共同努力致力于减少贸易壁垒，

深化双边贸易联系；

——共同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

议》谈判工作，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贸易投资发展；

——鼓励双方主管部门扩大和深化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合

作，包括在国际层面就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协调立场；



——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农产品贸易合作，推动动植物产品在

确保安全条件下相互进入对方市场；

——对中俄航天领域合作现状表示满意，认为在航天领域的

合作发展，对增强高技术领域的双边协作具有重要意义，符合两

国现代化及社会经济发展的任务。双方商定基于《2013—2017年

中俄航天合作大纲》的实施，拓展并深化两国在航天领域的长期

互利合作，包括运载火箭及发动机、航天电子元器件、对地观测、

卫星导航、月球与深空探测等领域大型合作项目的实施，以符合

中俄两国高技术产业及科技进一步发展的利益；

——在工业合作分委会框架内积极开展协作，推动高技术领

域合作；

——加强相关部门和企业间协调，及时有效落实两国关于联

合实施远程宽体飞机研制、生产、营销和售后服务项目合作的政

府间协议和研制民用先进重型直升机项目的政府间协议；

——继续在航空技术认证领域开展合作，包括RRJ-95B、

MA-60和MI-171机型适航取证；

——扩大冶金工业领域互利合作和信息交流；

——搭建机械、汽车、船舶等装备工业领域交流平台，共同

推动双方合作发展装备制造业；

——积极评价两国学术机构就构建欧亚伙伴关系概念取得的

研究成果，包括可能吸纳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成

员国加入。责成两国专家共同就此开展可行性研究。

三

中俄能源合作涵盖能源各领域，具有战略性和全面性。两国

总理高度评价中俄能源合作取得的成果，愿继续巩固和发展能源

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

两国均高度重视适时履行现有政府间关于推进和深化能源合

作的义务，将继续落实能源领域双边合作协议。



双方表示愿扩大石油领域全面合作，继续推动自俄对华供气

合作。深化电力、煤炭、可再生能源以及能源装备和技术、工程

服务等领域合作。

基于两国在核能领域积累的合作经验和潜力，双方商定将本

着利益均衡和互利原则在和平利用核能领域继续开展战略合作。

两国将继续深化科技合作，借鉴中国科学院和俄罗斯联合核

子研究所实施重离子超导同步加速器（NICA）项目的合作经验，

开展大科学项目合作。

双方商定将推动两国科研和教育机构建立和发展联系，为其

在中俄优先科学领域开展联合研究工作创造良好条件。

双方表示愿在DONA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共同实施信息通

信领域战略性合作项目，利用中方在装备制造方面的优势，结合

俄方在 IT产品和软件研发方面的经验开展互利合作，包括移动操

作系统与智能手机产业合作、车载信息服务技术合作、信息化应

用技术推广、网络安全威胁监测预警技术合作、落实电子政务领

域的国际项目等。两国将在无线宽带通信、光纤网络、互联网应

用、数据中心、智慧城市建设等领域开展协作，继续努力促进亚

欧陆缆传输的路由多样性，提升亚欧地区转接能力，降低两国间

国际漫游资费。

四

两国总理对中俄地方合作蓬勃发展表示满意，认为地方合作

在推动两国关系整体发展方面潜力巨大。

双方高度评价中国长江中上游地区和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

邦区地方合作理事会在投资和人文领域开展的积极工作，将认真

探讨在上述地区共同建设中俄产业园。

考虑到两国都有意愿吸引更多中国公司参与实施俄罗斯远东

地区（包括跨越式经济社会发展区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投

资项目，双方决定在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建立中国东



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继续积极

努力推动黑瞎子岛中俄两侧开发，并在保护黑瞎子岛环境方面开

展合作，为此研究成立部门间工作机制的可能性。

支持在交通基础设施领域的重大项目上开展合作，包括制定

两国关于发展“滨海1号”和“滨海2号”国际交通走廊的合作文

件，对联合开发北方海航道运输潜力的前景进行研究，加快推进

双方在莫斯科至喀山高铁项目上的合作。

双方将继续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联邦远

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

五

两国总理强调，人文合作是两国关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深

化该领域合作并落实《中俄人文合作行动计划》十分重要。

双方高度评价 2016年至2017年举办中俄媒体交流年，支持为

扩大广播、电影、电视、平面媒体、文学出版、新媒体等领域交

流合作而采取的措施。

双方指出两国教育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俄将致力于在2020
年前将两国留学交流人员规模扩大到 10万人。双方商定将继续推

动并确保北京理工大学和莫斯科国立大学在深圳合办的中俄联合

大学早日建成，加大对汉语和俄语学习的支持力度，筹备好将汉

语纳入俄罗斯中学国家统一考试科目。

双方强调，两国青少年对彼此国家的历史、文化、语言和民

族传统的兴趣在不断上升，支持继续开展百名青年代表互访，组

织青年政治家、地方青少年机构、青少年文化活动交流，支持发

展中俄大学生创业孵化器。

双方积极评价两国旅游领域合作成果，决定共同提升旅游服

务的品质和安全性，商定将鼓励两国地方开展跨境旅游合作。

双方认为，跨文化交流有利于进一步加强两国人民的相互了

解与友谊，商定将通过举办文化节、中俄文化大集，吸引更多艺



术团体和艺术家参与两国艺术节及艺术类比赛，扩大文化领域人

才交流，落实《中国文化部与俄罗斯文化部2017年至2019年合作

计划》，促进两国地方间直接文化合作等方式，全面推动两国文化

领域交流。

双方满意地指出，两国民众对舞台艺术的兴趣与日俱增，双

方将推动两国剧院、图书馆、博物馆间加强直接交流与合作，鼓

励戏剧工作者参加双方举办的艺术节，共同组织戏剧排演。

双方重申必须支持两国文化中心工作并一致认为，2016年在

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分支机构内建成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

表大会会址常设展览馆是两国人文合作的重要项目，这将扩大包

括“红色旅游”（“军事历史旅游”）在内的旅游合作。

双方商定将在举办电影艺术节方面继续开展合作，鼓励影片

引进、租赁和展映，支持共同拍摄影片和参与两国举办的国际电

影节，加强两国电影院校之间的教育交流及人才培养，开展青年

电影工作者交流，深化两国电影基金会合作，推动电影素材交流。

双方高度评价两国体育领域合作成果并愿深化体育领域的合

作，交流体育科学领域的经验和信息，支持两国地方间体育机构

建立直接交流。

双方商定将于 2016年在中国举办第一届中俄冬季青少年运动

会，于2017年在中国举办第七届中俄青少年运动会。

双方商定将就筹备 2022年冬奥会以及在两国冬季单项体育协

会间开展合作。

双方高度评价两国在卫生防疫安全等医疗卫生领域合作的前

景。鉴于各种新旧传染性疾病的威胁依然存在，两国将在境内卫

生防疫、防止传染病跨境传播方面加强交流。双方相信，共同培

养灾害医学专家有利于促进双方在灾后医疗救援方面的技术交流，

商定将在现代化生物医学应用领域开展合作。

双方将继续推动档案领域的合作，支持共同研究两国历史及

两国关系史、举办展览、共同编辑出版档案文献。



六

双方积极评价环保合作取得的成果，商定将在保护生物多样

性、跨界自然保护区、利用和保护跨界水等领域继续深化环保

合作。

双方高度评价在利用和保护跨界水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果，将

进一步深化在跨界水体水质监测、跨界水资源保护和管理方面的

合作。

双方高度评价双方减灾领域合作，将重点在边境地区防灾领

域加强合作。

双方认为，两国执法机构在双边和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

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框架内，就打击跨境有组织犯罪活动开展协

作十分重要。

七

两国总理一致认为，国际格局加快演变，由发展不平衡等引

发的全球矛盾激化，全球战略稳定形势出现恶化态势，地区冲突

频发，恐怖主义威胁日趋严峻。在此背景下，进一步加强中俄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对保障两国利益、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双方强调，应尊重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尊重各国人民自主

选择未来的权利，严格遵守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和

国际关系准则且相互照顾彼此利益，在平等与安全不可分割原则

的基础上，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争端。

两国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决心不断巩固合作以打击这

一全球性威胁。摒弃政治化和“双重标准”以及预设条件，发挥

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并以《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为基础，

构建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统一战线”，是国际社会在这项

复杂工作中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



两国在众多国际问题上持相同或相近立场，将在联合国、

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

制中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协调和协作。

八

中俄总理第二十一次定期会晤期间，双方发表了《中俄政府

首脑关于深化和平利用核能领域战略合作的联合声明》《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第一次联合检查成果

的联合声明》，中俄双方还签署了以下文件：

——《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纪要》；

——《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纪要》；

——《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纪要》；

——《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纪要》；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

斯联邦政府关于建立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及其组织原则的协定〉

的议定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第

一次联合检查成果的议定书》；

——《关于对〈关于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建立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及其组

织原则的协定》的补充议定书〉进行修改的议定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部关于支

持举办“渭南师范学院莫斯科艺术学院”的谅解备忘录》；

——《关于修订 2007年11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

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与贸易部关于中小企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的议定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黑龙江省人民

政府与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部、俄罗斯联邦工业贸易部关于举办

第四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的谅解备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和俄罗斯联邦海关署关于打击

违反海关法行为的合作备忘录》。

会晤期间，中俄两国企业还签署了一系列合作文件。

双方商定，中俄总理第二十二次定期会晤将于 2017年在中国

举行，具体时间将通过外交途径另行商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俄罗斯联邦政府

总 理 总 理

李克强 德·阿·梅德韦杰夫

（签 字） （签 字）

2016年11月7日于圣彼得堡


